桂林市中西医结合医院

核磁共振设备维修项目评审公告
桂林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核磁共振设备维修项目进行院内评审。请有资质能力的单位前来参与。 

项目名称：桂林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核磁共振设备维修项目
二、资金性质：自筹资金

三、对参询单位要求

（一）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22条要求；

（二）本次询价不接受联合体参询；

（三）本项目未经采购人许可不得转包、分包；

（四）法定代表人（或股东）为同一个人的参询单位，或归属于同一个参询单位的母公司、全资子公司、控股公司、只能有一家参加同一项目的投标；

四、报名信息

（一）现场报名时间：2026年5月11日至2026年5月15日下午5点，逾期不再接收报名（不接受邮件报名）；

（二）现场报名地点：桂林市七星区半塘路6号 桂林市中西医结合医院 设备科；

（三）参询单位报名时须提供：

    1.营业执照、税务登记证、组织机构代码证(三证合一的提供三证合一证)、法人身份证及受委托人身份证，以上文件需提供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，如是法人授权委托的须提供授权委托书原件并加盖公章；

    2.经营许可证、资质证书；销售代理公司还需提供生产厂家(营业执照、组织机构代码证、税务登记证、资质证书、药品生产许可全套资质、产品授权书)资料复印件并加盖公章。

    3.近3年内无不良记录，无采取不合法方式解决合同纠纷记录证明或承诺声明（原件）加盖单位公章；

    4.提供在“信用中国”网站(www.creditchina.gov.cn)及中国政府采购网(www.ccgp.gov.cn)等渠道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证明，证明材料需提供网站截图并盖公章。

五、报价要求

（一）预算控制价：壹拾陆万元整（￥：16万元整）、报价不得超过预算控制价，必须满足采购需求表；
（二）所提供的证书必须合法有效；

（三）超出规定评标、询价会议时间，不再接收报价文件；

（四）报价文件必须密封；

（五）所有纸质文件正本必须逐页盖章；

（六）所有文件一式柒份（一正陆副）；

（七）提交的报价文件如不符合一至五项要求则取消参询资格。

六、询价评审标准

（一）综合报价；

（二）服务承诺、维修完成时间；

（三）综合资质和经营能力；

（四）维修业绩；

（五）质保期；

对以上各项进行综合评审选定中标产品。

七、付款方式：设备运行正常并验收合格后支付合同金额的95%，余下5%质保金质保期结束后支付。
八、询价时间及联系方式

1.询价签到时间和地点：另行通知；

2.联系人：凌老师，电话：19142929117。

       桂林市中西医结合医院

         2026年5月11日
